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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火器及彈藥條例》 (第 2 3 8 章 )

1999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條例草案

1999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一九 九九年 一月十 二日的 會議上﹐ 行政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行政 長

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 a ) 向立法會提交 1 9 9 9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條例草案 (載於附

件 A )；以更新和收緊規管管有和使用槍械和彈藥作康樂

或體育用途的法例﹔及

( b ) 原則上批准 1 9 9 9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B)，

待條例草案成為法例後﹐再向議員提交規例予以制定。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 《 火 器 及 彈 藥 條 例 》 (條 例 )對 管 有 和 經 營 槍 械 及 彈 藥 作 出 規

管。條例在一九八一年制定時，公眾人士對使用槍械作康樂或體育用

途的興趣不大，而當時只有兩間開放給一般公眾人士參予的射擊會。

使用槍械進行射擊運動，一直主要有賴個別射擊會自行規管。

3 . 使用 槍械作 康樂 或體育 用途 ，近年 在香港 日趨 普及。 射擊 會

的數目已由一九八八年的 1 3 間增加至一九九八年十月的 2 0 間，批出

的槍械管有權牌照和書面豁免，亦由一九八八年的 8 9 4 個增加至一九

九八年十月的 1 7 9 3 個。隨 射擊會數目的增加，市民對嚴格規管射

擊會 對槍 械的 管有 和使 用的 問題 越來 越關 注。 因此 ，一 個由 前保 安

科、警務處、香港海關、貿易署、郵政署和土木工程署代表組成的跨

部門工作小組在一九九五年成立，負責檢討條例下的發牌政策。為保

障公眾安全，工作小組建議收緊對射擊會、槍械牌照持有人、槍械經

　 A

　 B



營人、氣槍、改裝至失效的槍械，以及電視／電影製作中對改裝槍械

的使用的規管。

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前行政局的討論

4 . 為了 實施工 作小 組的建 議， 前行政 局在一 九九 六年三 月十 二

日會議席上，決定向前立法局提交《 1 9 9 6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條例草

案》，以及原則上批准《 1 9 9 6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規例》，待上述條

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再向行政局提交規例予以制定。條例草案於同

年四月三日提交前立法局，但由於立法局沒有時間審議，條例草案在

一九九六至九七立法會期結束後即告失效。由於條例草案並不屬於香

港順利過渡必不可少的法例﹐因此﹐我們無法在臨時立法會任期內提

交法例。

新行政措施新行政措施新行政措施新行政措施

5 . 自《 1 9 9 6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條例草案》失效後，我們已在

現行法例下藉行政措施推行多項工作小組的建議，以收緊現有的發牌

程序和管制。這些措施包括－

( a ) 所有 管有 權牌照 申請 人必 須接受 使用 槍械的 知識 和能 力

測試 。申 請 牌照 續期 者 須親 自前 往 警務 處牌 照 課提 出 申

請， 持牌 人 由該 課人 員 會見 ，以 評 核是 否適 合 續期 ， 有

需要時申請人亦須接受測試。

( b ) 警方 已就 作裝飾 用途 的火 器﹐為 槍械 經營人 制定 了一 套

有關改裝火器使其失效的標準指引。

( c ) 當局 已在 適當時 候就 槍械 經營人 牌照 施加額 外條 件， 包

括 限 制經 營 人可 經營 的 槍械 及彈 藥 的種 類； 以 及只 容 許

獲發牌當局 (即警務處處長，下稱“處長”)認可的僱員協助

持牌人經營槍械及彈藥。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6 . 我們 建議實 施下 列立法 措施 。這些 措施與 已失 效的一 九九 六

年條例草案所載的基本上相同：

( a ) 代射 擊會 持有槍 械及 彈藥 管有權 牌照 的人， 將須 為由 其

個人 負責 該 射擊 會的 管 理工 作的 人 。目 前﹐ 射 擊會 的 牌



照是由該會一名負責人員所持有﹐但條例並沒有 “負責人

員 ”的清楚定義。此外，發牌條件將會收緊，從而規管射

擊會 對槍 械 及彈 藥的 管 有和 使用 ， 以及 規管 其 射擊 場 、

槍械庫或其他設施的運作，以確保符合安全標準。

( b ) 沒有 持有 某類槍 械及 彈藥 管有權 牌照 的射擊 會會 員， 將

須完 成一 項 使用 槍械 的 課程 ，才 可 使用 該會 管 有的 該 類

槍械及彈藥。

( c ) 只有 獲處 長授權 的持 牌人 或其獲 認可 代理人 ，才 可指 導

他人 使用 槍 械及 彈藥 。 目前 ，任 何 持牌 人都 可 以給 予 這

方面的指導。

( d ) 持牌 人將 須事先 謀求 處長 批准， 才可 委任代 理人 管有 或

經營 槍械 及 彈藥 。這 項 措施 可以 防 止沒 有資 格 領取 管 有

權牌 照或 牌 照已 被撤 銷 的人 ，以 持 牌人 代理 人 的身 分 管

有和使用槍械及彈藥。

( e ) 處長 將獲 賦權限 制管 有權 牌照涵 蓋的 槍械及 彈藥 數量 ，

以減 輕因 有 人在 公眾 場 所攜 帶大 批 槍械 及彈 藥 或把 大 批

槍械 及彈 藥 貯存 在持 牌 人的 處所 ， 而對 公眾 安 全可 能 構

成的威脅。

( f ) 現時 ﹐根 據條例 的定 義， 槍口能 量不 超過二 焦耳 的低 能

量氣 槍並 不 界定 為槍 械 ，故 這類 氣 槍不 受條 例 規管 。 為

防止 有人 誤 用這 類可 能 使人 受傷 的 氣槍 ，現 擬 在《 簡 易

程序 治罪 條 例》 下規 定 ，發 射該 等 氣槍 而對 任 何人 構 成

危險或煩擾，即屬犯罪。

( g ) 根據 現行 法例， 處長 有權 取消但 無權 修訂牌 照。 為使 處

長 在 規 管 槍 械 及 彈 藥 的 管 有 和 經 營 方 面 有 必 須 的 靈 活

性，他將獲賦予修訂牌照的權力。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7 . 第 2 條訂明若干主要詞語的定義，包括“射擊會”、“負責

人員”、“射擊場”、“射擊場主任”、“認可代理人”、“獲授權

槍械導師”和“槍械庫”。為加強規管射擊會，我們把代射擊會持有

管有權牌照的“負責人員”，界定為在該會擔任高級職位或須由其個



人負責該會的管理工作的人士。同時﹐我們將 “出口 ”包括在 “經營 ”的

定義內﹐以涵蓋與出口有關或出口過程中所涉及的經營活動。

8 . 第 5 條規定，射擊會會員必須完成一項由處長根據第 25 條決

定內容的訓練課程，才可使用該會的槍械及彈藥。第 6 條確保只有獲

處長授權委任的槍械導師，才可指導他人使用和處理槍械及彈藥。

9 . 第 7 條規定持牌人須獲得處長批准，才可委任任何人士為其

代理人，以管有或經營槍械及彈藥。第 25 條賦權處長決定某人是否

適合獲委任為代理人或槍械導師。

1 0 . 第 10 條旨在取代現有的有關管有槍械﹑彈藥及仿製火器的推

定條文﹐原因是該條文不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新

的推定條文是仿傚《危險藥物條例》相類似的條文的﹐並符合《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 1 . 第 11 條規定，為公眾安全和保安起見，處長可在發牌時施加

其認為適當的某些條款及條件，包括限制槍械及彈藥的數量和種類。

1 2 . 第 12 條賦權處長在批給射擊會負責人員的管有權牌照中，附

加有關射擊會的營運和其設施 (包括射擊場和槍械庫 )的運作的條件，

以加強對射擊會的規管。為此，第 2 3 及 2 5 條賦權處長釐定認可射擊

會所經營的射擊場、槍械庫或其他設施的準則。處長也可以決定某人

是否適合獲委任為射擊場主任。

1 3 . 第 16 條規定，處長可在牌照續期時附加其認為適合的條件，

包括限制槍械及彈藥的數量和種類。第 17 條賦權處長修訂牌照。

1 4 . 第 18 及 19 條把現行的通知和上訴制度，延伸至根據被修訂

的發牌制度提出的申請。

1 5 . 第 27 條規定，處長可為實施的任可目的而指明格式，取代條

例中的 “訂明表格 ”，以便有需要時可作出修改。

1 6 . 第 28 及 29 條修訂《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訂明明知或疏忽

地發射槍口能量不超過二焦耳的氣槍﹐並對任何人構成危險或煩擾，

即屬犯罪。

1 7 .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C。　 C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 8 . 1 9 9 9 年火器及彈藥 (修訂 )規例旨在實施被修訂的發牌制度的

詳細規定﹐包括－

( a ) 以處長所指明的格式代替訂明表格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

( b ) 賦權 處長 要求欲 成為 認可 代理人 ﹑獲 授權槍 械導 師及 射

擊場主任的申請人接受測試 (第第第第 4A 條條條條 )﹔及

( c ) 闡述 射擊 會負責 人員 在獲 批給代 射擊 會持有 的管 有權 牌

照前﹐射擊會必須符合的額外條件 (第第第第 4B 條條條條 )。

實施實施實施實施

1 9 . 受建 議影響 的射 擊會和 其他 持牌人 ，將需 要充 分時間 為過 渡

到新的發牌制度作好準備。例如﹐射擊會需要安排沒有有效管有權牌

照的 會員 完成 一項 訂明 訓練 課程 ﹐以 符合 資格 使用 該會 的槍 械及 彈

藥。同時﹐任何欲成為獲授權槍械導師的人士﹐必須接受測試及得到

處長的授權。實施上述建議的籌備工作約需一年才可完成。修訂條例

草案及規例將自保安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 0 . 立法程序時間表將會如下－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 委 員 會 審

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2 1 . 律政司認為建議的法例符合《基本法》有關人權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2 2 . 本條 例草案 及規 例的修 訂並 不影響 條例現 有條 文的現 行約 束

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2 3 . 上述 建議會 為警 方帶來 額外 工作。 三個屬 督察 級和警 長級 的

職位已經重新調配，以應付實施新行政措施而增加的工作量。另外警

方須增設兩個職位，即一個彈械官和一個警署警長職位，以處理額外

的巡查工作和執行發牌規定。所需的額外資源會由警務處承擔。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2 4 . 我們 在一九 九六 年一月 曾向 所有現 有的射 擊會 、持牌 槍械 經

營人 和電 視／ 電影 業協 會發 出諮 詢文 件， 徵詢 它們 對上 述建 議的 意

見。我們共接獲 1 9 份意見書，大部分由射擊會提交。大多數的意見

書都原則上支持加強規管射擊會，但卻擔心過分的規管會窒礙香港射

擊運動的發展，並表示不贊成某些過於嚴苛的發牌條件，例如槍械庫

的保安規定，以及有關射擊會會員、射擊場主任和槍械導師的測試範

圍。我們會在法例實施的過渡期間再與射擊會聯絡，確保新的發牌條

件合理可行。

2 5 . 我們 曾於一 九九 六年二 月十 二日諮 詢前立 法局 保安事 務委 員

會，議員大致上表示支持。同時﹐我們已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三日向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解釋主要的立法建議。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 6 . 我們 會在一 月十 五日發 出新 聞稿﹐ 我們亦 會安 排發言 人解 答

傳媒的查詢。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2 7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助理保安局局長王學

玲女士 (電話︰ 2 8 1 0  2 6 8 6)聯絡。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四日


